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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监发〔2023〕39号

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

印发《政策措施抽查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现将《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政策措

施抽查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3年6月15日

(联系人：哈斯图雅：联系电话：15947472920)



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
议政策措施抽查制度(试行)

第一条为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

工作的监督，提高审查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

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和《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断规(2021)2号)等规 定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政策措施抽查是指旗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组织，按照《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有关要求，对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政策

措施是否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开展的检查工作。

第三条政策措施抽查应列为旗公平竞争审查局际联席会议

议定事项，议定具体实施抽查工作的范围、频次和方式等。

第四条联席会议办公室按照旗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

会议议定的事项，承担具体政策措施抽查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联席会议决议，制定抽查计

划，确定抽查方案，组织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抽查。

第六条联席会议办公室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本地区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开展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开展抽查工作

的参考。



第七条政策措施抽查，重点围绕是否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

序、审查流程是否规范、审查结论是否准确以及审查机制是否

健全、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是否含有排除、限制竞争等内容开展

工作。

第八条政策措施抽查对象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涉及市

场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

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规章、规

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

措施。

第九条政策措施抽查要对政策措施的内容对照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逐条审查，准确判断是否违反审查标准。对存疑内

容与政策制定机关交换意见，核实其制定依据。

第十条抽查发现出台的政策措施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或出台的政策措施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联席会议办

公室书面告知政策制定机关并提出整改建议。

第十一条被抽查的政策措施制定机关应当依照《公平竞

争审查实施细则》规定，按整改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整改，

并书面反馈联席会议办公室。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的，按照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二条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及时总结抽查情况、列出

存在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形成书面抽查报告，报市人民政

府，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抽查结果可以作为判断政策制定机关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纳入有关考核体。

第十四条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政策措施时落实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情况实施抽查，适用本制度。

第十五条本制度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

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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